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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将军路校区管理委员会/江北新区国际校区

规划与建设办公室文件

党政字〔2022〕5 号

将军路校区认捐树木管理办法

为加强对校区内认养、捐赠树木的统一管理，规范受赠

行为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认养、捐赠树木遵循自愿原则。认捐人应提前

提出认捐需求，经将军路校区管委会许可后方可实施。

第二条 认捐人应在将军路校区规划和指定区域内进行

树木认养、捐赠，可以选择认养已栽植好的树木，也可自行

购置树木捐赠给学校。

第三条 认捐人以集体名义认养、捐赠树木的，应指定

联络人一名，负责与学校联系。

第四条 认捐人认养树木款为人民币3000元/棵，在认养

树木前直接汇入学校指定账号，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或现

金形式收取树木认养相关费用。受学校邀请认养树木的，经

将军路校区管委会认定后可不收取认养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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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认捐人有权了解认养、捐赠树木的情况，并提

出建议。

第六条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负责整理认养、捐赠信息并

刻制纪念石，铭刻内容包括：认捐人名称，树木名称，认养、

捐赠时间等。

第七条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安排专人对接树木认捐工作，

委托校园绿化的专业养护公司对认养、捐赠的树木进行养护，

确保树木长势良好，并定期对纪念石清洁、描红、出新。

第八条 树木认养费用主要用于校区内树木、纪念石、

种植工具等材料购置和相关养护、人工费用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2 日印发


